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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OBE理念下民办高校法学实践课程产教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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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OBE理念即成果导向教育，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民办高校法治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尤其体现在法学实践课程教

学中。本文通过分析 OBE理念的内涵，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探讨当前民办高校法学实践课程结合 OBE理念开展

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革策略，以培养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法学应用型

人才，为推动民办高校法学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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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e OBE concept, namely Outcome-Based Education, is a new path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tal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teaching of legal practice course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BE concept, guided by the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legal practice courses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OBE concept, and proposes targeted reform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leg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who can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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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于法治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司法部《‌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中指

出，到2025年，全国执业律师要达到75万名 [1]‌ ，所以很多高校都在进行法学专业的扩招。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高等院校中法学

课程一直存在着轻实践重理论的问题，这就使得法律专业毕业生很难快速适应工作 [2]。为了实现应用型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

平衡，从国家层面到各高校都在转变教育理念，于是产教融合的方式应运而生。通过产教融合可以丰富法学实践内容，提升人才培养的

质量和竞争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 OBE理念则是这个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这与教育部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强调的“学生中心、产出（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

是相一致的 [3]。

一、OBE理念与民办高校产教融合教学改革

（一）新时代 OBE理念的内涵

OBE教育理念，即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在新时代的教育领

域具有深刻内涵。它强调以学生最终的学习成果为导向来反向设

计教育教学过程，以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OBE

理念注重清晰定义学习成果，明确界定学生完成特定学习阶段或

课程后应达到的具体能力。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活动、资源

配置和评价方式都围绕学生展开。推动教育过程持续改进，通过

定期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并获取反馈，及时发现问题，优化教学内

容、方法和策略，提升教育质量，从而使学生所学与社会实际需

求匹配，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二）民办高校产教融合教学改革与 OBE理念融合的新局面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民办高校相较于公办院校无论是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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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还是生源质量等方面都处于劣势 [5]。如何结合民办高校的实

际，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和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文件精神 [6]，通过教学改革培养出大量高

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是摆在民办高校面前的一项难题 [7]。随着教

育改革的纵深推进，民办高校必须要开始审视自身条件，结合自

身办学特色，形成自我优势 [8]。所以，民办高校在开展产教融合

教学改革中融入 OBE理念是非常必要的，这为提高教学质量、培

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开辟了新的路径，展现出充满希望

和活力的新局面。

二、我国民办高校法学实践课程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实践课程产教融合投入不足

法学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学科，所以很多民办院校，

在工科学生多，工科就业好的形势下，学校经费大多都用在工科

实验室和基地建设上。在教师团队建设方面，民办高校教师多以

退休返聘教师或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为主，缺乏法学实践经验。有

些学校虽然强调“双师型”教师的重要性，但是对法学专业教师

进行法律职业挂职锻炼却进行多重限制，法学专业呈现出理论教

师多而实践教师少的局面。虽然民办高校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建

立法学实践教学基地，但因为没有实质上的利益支持或者国家政

策上的硬性规定，所以有些实践教学基地因为缺乏基本的建设条

件而形同虚设 [9]。

（二）法学实践课程产教融合制度不健全

法学实践课程因发展较晚，所以并没有形成像理论课程一样

的完整课程体系，并且还伴随着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贫乏等

问题，导致无法满足以学生为中心的产出效果。教育部出版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其中法学核心课

程是“10+X”，尽管此标准涉及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但并没

有设置具体的实践课程 [10]。所以产教融合实践课程的设置大多以

各个高校自己的情况进行灵活开设，这就导致民办高校对实践课

程的设置缺乏科学性。在法学的产教融合实践课程中也没有具体

的课程运行规范，合作单位也没有明确的教学实施办法，教师和

单位可随意调整课程，无法保障课程质量。而且法学专业产教融

合课程之间缺乏有效结合，基本上都各自为营，没有形成课程之

间的融合 [11]。这些都不能够体现出 OBE理念中教学与社会紧密结

合的要求。

（三）法学实践课程产教融合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民办高校中法学实践课程产教融合的评价方式仍然以书

面考核评价为主，学校尚未构建出教师与合作单位之间完善的双

向评价考核体系。且在产教融合的现阶段，人才培养模式仍然是

传统的课堂讲授，合作单位的实践或者教授课时少之又少，不能

在极少的时间里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并完成准确评价。举例而

言，有些产教融合课程中学生的实训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在律所

或企业法务部门，有的在政府部门，还有的在司法机关。由于不

同单位的实训情况存在一定差异，而学校却制定了统一的实习评

价标准，这使得实习评价不够细致、缺乏针对性，充分暴露出评

价体系的不完善 [12]。

三、基于 OBE理念开展民办高校法学实践课程产教

融合的改革策略

（一）加大教学投入，形成产出实效

基于 OBE理念下建立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法学专业教育

应当将关注核心放在“产出”上 [13]。产教融合要想有“产出”实

效，就必须加大投入。首先，随着产教融合在各个高校的普及，

政府应该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对产教融合课程的资金投入进行

合理规划和监督，让民办高校在法学专业实践课程上的资金能够

落到实处 [14]。社会企业单位有了资金支持，在产教融合上才会有

所驱动，做出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学校

应该组建专业的具有实务经验的法学实践教学团队，鼓励法学专

业教师进行“双师型”教师认证，为教师去企业单位进行挂职锻

炼打开方便之门。充分利用好法学实践基地等硬件、软件设施，

开展教师培训，让教师在教学中能够熟练地运用实践设施进行

教学。

（二）健全课程制度，推进课程融合

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产教融合基本处于一个肆意发展的阶

段，各高校工作开展成效参差不齐，无法达到满意的产出效果，

也没有发挥出以学生为中心的 OBE理念。所以高校与合作单位

之间进行产教融合时应该发挥多方合作效应，制定完善的课程教

学制度，包括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内容设计、课程考核方式和标

准、高校及合作单位责任划分等。从而明确课程教学的流程和标

准，划分好各方职责，避免在产教融合实行过程中出现管理不

明、责任不清的情况 [15]。同时，推进各个法学实践课程的有效

融合，课程间进行合作教学，让学生能够综合地学习到法学专业

知识。比如模拟法庭和法律文书写作相结合，刑事案例研讨与刑

事诉讼模拟实验相结合等，形成课程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发力的

局面。

（三）完善评价体系，优化实践成果

高校应该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展产教融合课程的双向评价，制

定评价的具体标准，让合作单位对学生实训期间的表现进行规范

的分级评分。高校在进行产教融合法学课程教学时，也应该合理

设置考核比例，加大过程性考核的比重，增加实训考核方式，减

少理论教学的考核比重。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还应该开展

学生的自我评价，从而让产教融合课程达到实践课程的全面评价

目标。同时也应该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不能就不同的实训内容

使用同一套评价考核方式，制定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标准，做到因

材施教，避免因考核方式的统一带来片面不准确的评价结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 OBE理念下，民办高校法学实践课程

产教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仍存在投入不足、制度不健

全、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了推动民办高校法学教育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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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法学应用型人才，我们应加大教

学投入，健全课程制度，完善评价体系。通过政府、高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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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合作，解决当前问题，不断探索和创新，才能推动民办高

校法学教育迈上新的台阶。


